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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07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.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0

年 3 月 13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。 

2.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3

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 

3.公司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，实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。 

4.出席会议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

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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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。 

（三）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

度财务决算报告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截至 2019 年末，公司资产总额 422.41 亿元，负债总额 315.70 亿

元，所有者权益 106.71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74.74%；2019 年实现营业

收入 84.54 亿元，营业成本 65.47 亿元，毛利率 22.56%；税金及附加

0.8 亿元；管理费用 1.03 亿元；财务费用 13.07 亿元；资产减值损失

0.74 亿元；其他收益 0.76 亿元；投资收益-0.22 亿元；营业外收支净

额 1.49 亿元；利润总额 5.09 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4.02 亿元，归属于母

公司净利润 1.48 亿元。 

按总股本 2,146,313,980 股计算，实现每股收益 0.07 元，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.45 元。 

（四）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401,928,449.06 元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

147,650,375.29 元，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0.07 元，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.45 元。 

2019 年初，公司未分配利润 -534,574,289.98 元，本期增加

104,163,120.50 元，主要系本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、处置其他

权益工具投资将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未分配利润，2019 年末可供分配



 

 3 

利润为-430,411,169.48 元，可供分配利润为负。公司 2019 年度拟不

分配股利，不转增股本。 

（五）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

年度报告及摘要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

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 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（2020-008）和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

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（2020-009）。 

（六）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20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》。2020 年公司计划总投资为 189,938 万元，

其中基本建设计划投资 88,186 万元（新能源项目 10 个）；并购计划

投资 72,082 万元（光伏项目 2 个）；技术改造 25,742 万元（火电投资

计划火电投资计划 20,244 万元，新能源投资计划 5,252 万元，协调产

业投资计划 246 万元）；科技与信息化建设：3,928 万元。本议案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七）公司 2020 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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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融资计划议案》，2020 年拟计划融资金额 339.77 亿元。本议案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 2020 年度融资计划公告》（2020-019） 

（八）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、贷款业

务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、贷款业务的议案》。同意公

司 2020 年度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

款余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，贷款额度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（其中

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）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

和何宏伟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，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独立

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

理存、贷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19-011） 

（九）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国家

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

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审核报告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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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0]第 ZG24112 号）。 

（十）关于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中

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及所管

单位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融资

租赁等金融业务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

和何宏伟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，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独立

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租赁有限公司办理

租赁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20-012） 

（十一）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国

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及所管单

位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保理等金

融业务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

和何宏伟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，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独立

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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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20-013） 

（十二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情况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情况的议案报告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 

1.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

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情况。  

2.报告期内，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

控制，并得以有效执行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，不存在重大缺

陷。 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

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（十三）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

1.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吉

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才延福先生、高

平先生、周博潇先生、何宏伟先生、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进行了回

避。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采用市场价格，

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2.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

煤炭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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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采购

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煤炭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在审议此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何宏伟先

生进行了回避，程序符合相关规定。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执行市场价格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3.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、内蒙古锡林郭

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采购

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、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

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在审议此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何宏伟先

生进行了回避，程序符合相关规定。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执行市场价格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4.关于拟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

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接

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何

宏伟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，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。独立董事发表了

书面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同行业执行的价格，价格公允，

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5.关于与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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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议案 

会议以五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吉

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协议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牛国君先生履行

了回避表决，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。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。

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执行政府批复价格，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

关联股东利益。 

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

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20-014）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二○二○年三月二十五日 


